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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分为以下６个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材料；

———第３部分：设计和计算；

———第４部分：制作与安装；

———第５部分：检验与试验；

———第６部分：安全防护。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０８０１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 分 代 替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１—２００６《压 力 管 道 规 范 　 工 业 管 道 　 第 １ 部 分：总 则》，与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１—２００６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根据特种设备目录，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１．３ａ），２００６年版的１．３．１］；

———采用排除法，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１．３ｂ），２００６年版的１．３．２］；

———修改了标准的不适用范围与不包括范围（见１．４、１．５，２００６年版的１．４、１．５）；

———修改了本部分用管道组成件的定义（见３．５，２００６年版的３．５）；

———修改了介质危险性的有关定义（见３．９、３．１０、３．１１，２００６年版的３．１０、３．１１）；

———增加了“气体”的有关定义（见３．１２）；

———根据有关行政许可，修改了压力管道ＧＣ１、ＧＣ２、ＧＣ３级的划分（见４．１、４．２，２００６年版的４．１、

４．２、４．３）；

———增加了“压力管道中介质毒性和易燃性分类”（见附录Ａ）。

本部分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６２）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全国化工设备设计技术中心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上

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蔡暖姝、应道宴、徐锋、黄正林、汤晓英。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１—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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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１部分：总则

１　范围

１．１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规定了工业金属压力管道设计、制作、安装、检验、试验和安全防护的基本要求。

１．２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的本部分规定了压力管道的适用范围和管道分级等基本要求。

１．３　本部分所指工业金属压力管道（以下简称“压力管道”）包括了工艺装置、辅助装置以及界区内公用

工程所属的压力管道。

本部分适用于下列条件的管道：

ａ）　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０．１ＭＰａ（表压），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蒸汽或可燃、易爆、有毒、有

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且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５０ｍｍ的压力管

道。公称直径小于１５０ｍｍ，且其最高工作压力小于１．６ＭＰａ（表压）的输送无毒、不可燃、无腐

蚀性气体的管道和设备本体所属管道除外。

ｂ）　除１．５列出以外的压力管道。

１．４　本部分不包括范围如下：

ａ）　在役压力管道改造、检查、检验、试验、维护和修理等方面的专门要求；

ｂ）　公称压力为ＰＮ４２０以上的管道；

ｃ）　非金属管道或其衬里层。

１．５　本部分不适用范围如下：

ａ）　军事装备和核设施的管道；

ｂ）　石油、天然气、地热等勘探和采掘装置的管道；

ｃ）　移动设备如铁道机车、汽车、船舶、航空航天器等上的压力管道；

ｄ）　ＧＡ类长输管道；

ｅ）　ＧＢ类公用管道；

ｆ）　ＧＣＤ类动力管道；

ｇ）　锅炉、!力容器以及加热炉的内部管道以及设备的外接管口；

ｈ）　设计压力低于０．１ＭＰａ（表压）但不低于大气压的输送无毒、不可燃、无腐蚀性流体的管道。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２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２部分：材料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３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３部分：设计和计算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４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４部分：制作与安装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５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５部分：检验与试验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６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６部分：安全防护

ＧＢ３００００（所有部分）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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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０１６０—２００８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危险化学品目录（２０１５版）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２、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３、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４、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５和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

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管道　狆犻狆犻狀犵

由管道组成件装配而成，用于输送、分配、混合、分离、排放、计量或截止流体流动的系统。

注：除管道组成件外，还包括管道支承件，但不包括支承构筑物，如建筑框架、管架、管廊和底座（管墩或基础）等。

３．２　

公称压力　狀狅犿犻狀犪犾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犘犖

由字母ＰＮ和无因次整数数字组成，代表管道组成件压力等级的参数。

３．３　

公称直径　狀狅犿犻狀犪犾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犇犖

由字母ＤＮ和无因次整数数字组成，代表管道组成件规格的参数。

３．４　

管子　狆犻狆犲；狋狌犫犲

用以输送流体或传递流体压力的密封中空连续体。

３．５　

管道组成件　狆犻狆犻狀犵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

用于连接或装配成压力密封的管道系统机械元件。

注：包括压力管道元件（管子、管件、阀门、法兰、补偿器、密封元件、特种元件）、安全附件（安全阀、爆破片装置、紧急

切断阀），以及诸如紧固件、阻火器、膨胀节、挠性接头、耐压软管、过滤器、管路中的仪表（如孔板）和分离器等。

３．６　

管道支承件　狆犻狆犲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犲犾犲犿犲狀狋

用于将管道荷载，包括管道的自重、输送流体的重量、由于操作压力和温差所造成的荷载以及振动、

风力、地震、雪载、冲击和位移应变引起的荷载等传递到管架结构上去的元件。

注１：管道支承件分为固定件和结构附件两类。

注２：固定件包括悬挂式固定件如吊杆、弹簧吊架、斜拉杆、平衡锤、松紧螺栓、支撑杆、链条、导轨和固定架，以及承

载式固定件，如鞍座、底座、滚柱、托座和滑动支座等。

注３：结构附件是指用焊接、螺栓连接或夹紧方法附装在管道上的元件，如吊耳、管吊、卡环、管夹、Ｕ形夹和夹板等。

３．７　

管件　犳犻狋狋犻狀犵

管道组成件的一个类别，通常包括弯头、三通、四通、弯管、异径管、管帽、翻边短节和活接头等。

３．８　

管架　狆犻狆犲狊狌狆狆狅狉狋

用于支承管道的构筑物。

注１：管道通过支承件将荷重和推力传递到管架上。

注２：管架由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立柱、横梁或框架所构成，独立固定在基础上，也可固定在设备上或墙上。

注３：按类型分有独柱式、双柱式和悬臂式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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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急性毒性　犪犮狌狋犲狋狅狓犻犮犻狋狔

由一次性接触导致人体死亡的化学品（介质）毒性指标。按其ＬＤ５０（经口，经皮）或ＬＣ５０（吸入４ｈ）

的半数致死量进行危害程度的分类，详见附录Ａ。

３．１０　

可燃气体　犳犾犪犿犿犪犫犾犲犵犪狊

在２０℃及１０１．３ｋＰａ标准压力下，与空气混合有一定爆炸（易燃）范围的气体，详见附录Ａ。

３．１１　

可燃液体　犳犾犪犿犿犪犫犾犲犾犻狇狌犻犱

具有一定闪点的液体（包括液化烃），按其闪点及沸点高低分类，详见附录Ａ。

３．１２　

气体　犵犪狊

除３．１０的定义外，ＧＢ／Ｔ２０８０１范围内涉及的“气体”还包括蒸汽、液化气体、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

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以及包括气相的两相或多相流体介质。

４　压力管道分级

４．１　１．３ａ）中列出的“压力管道”按其危害程度和安全等级划分为ＧＣ１级、ＧＣ２级：

ａ）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压力管道应划分为ＧＣ１级：

１）　输送《危险化学品目录（２０１５版）》中规定的毒性程度为急性毒性类别１介质、急性毒性类

别２气体介质和工作温度高于其标准沸点的急性毒性类别２液体介质的压力管道。

２）　输送ＧＢ５０１６０—２００８、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中规定的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可燃气体或甲类

可燃液体（包括液化烃），并且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４．０ＭＰａ的压力管道。

３）　输送除前两项介质以外的流体，并且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ＭＰａ，或设计压力大于或

等于４．０ＭＰａ且设计温度高于或等于４００℃的压力管道。

ｂ）　符合下列条件的压力管道（包括制冷管道）应划分为ＧＣ２级：

介质毒性或易燃性危险和危害程度、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低于４．１ａ）规定（ＧＣ１级）的压力

管道。

４．２　１．３ｂ）中列出的并且符合下列条件的压力管道应划分为ＧＣ３级：

输送无毒、不可燃、无腐蚀性液体介质，设计压力小于或等于１．０ＭＰａ且设计温度高于－２０℃但不

高于１８５℃的压力管道。

注：ＧＣ３级管道不适用于１．３ａ）中列出的压力管道。

４．３　输送毒性或易燃性危险和危害程度不同的混合介质时，应按附录Ａ的规定，由业主或设计确定压

力管道等级。

５　基本要求

５．１　压力管道的建造材料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２的规定。

５．２　压力管道的设计和计算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３的规定。

５．３　压力管道的制作与安装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４的规定。

５．４　压力管道的检验与试验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５的规定。

５．５　压力管道的安全防护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８０１．６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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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压力管道中介质毒性和易燃性分类

犃．１　一般规定

犃．１．１　压力管道中介质的危害和危险程度、分类原则以及定义是以 ＧＢ５０１６０—２００８、ＧＢ５００１６—

２０１４、《危险化学品目录（２０１５版）》和ＧＢ３００００的规定为基础确定的。

犃．１．２　介质危害性系指在生产和储存过程中因事故泄漏致使介质与人体接触、发生火灾引起的健康危

害和安全危险程度，用介质的毒性及易燃性表示。其危害和危险程度的划分分别按Ａ．２和Ａ．３的规定

确定。

犃．１．３　一种化学介质可能存在多种危害和危险种类，应分别按照ＧＢ３００００．２～ＧＢ３００００．２９进行评

估，确定其危害程度或危险性，以高者为基准。

犃．１．４　Ａ．２和Ａ．３列入的危险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应视为有毒、易燃的危险性介质。

犃．２　易燃性

犃．２．１　可燃气体

按照ＧＢ５０１６０—２００８及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的规定，压力管道涉及的可燃气体分类见表Ａ．１。

表犃．１　可燃气体

名 称 类别 判 据

ＧＢ５０１６０—２００８ 可燃气体
甲

乙

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下限不大于１０％（体积分数）

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下限大于或等于１０％（体积分数）

犃．２．２　可燃液体

按照ＧＢ５０１６０—２００８及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的规定，压力管道涉及的可燃液体分类见表Ａ．２。

表犃．２　可燃液体

名 称 类别 判 据

ＧＢ５０１６０—２００８ 可燃液体

甲Ａ（液化烃） 沸点不高于１５℃的烃类液体及其他类似液体

甲Ｂ 甲Ａ类以外闪点低于２８℃的液体

乙Ａ 闪点高于或等于２８℃且低于或等于４５℃的液体

乙Ｂ 闪点高于２８℃且低于６０℃的液体

丙Ａ 闪点高于或等于６０℃且低于或等于１２０℃的液体

丙Ｂ 闪点高于１２０℃的液体

　　注：工作温度高于其闪点的乙类可燃液体视为甲Ｂ类可燃液体。工作温度高于其闪点的丙类可燃液体视为乙类

可燃液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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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３　其他可燃介质

《危险化学品目录（２０１５版）》中列入的下列可燃介质应根据其火灾危险性（易燃性）、闪点和介质的

状态（气、液、固）视为表Ａ．１或表Ａ．２规定的甲、乙类可燃气体或甲类可燃液体（包括液化烃）：

ａ）　气溶胶（类别１）、氧化性气体（类别１）、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类别１、２、３）；

ｂ）　易燃固体（类别１、２）、自燃固体（类别１）、氧化性固体（类别１、２、３）；

ｃ）　自燃液体（类别１）、氧化性液体（类别１、２、３）；

ｄ）　有机过氧化物（类别Ａ、Ｂ、Ｃ、Ｄ、Ｅ、Ｆ）、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类别Ａ、Ｂ、Ｃ、Ｄ、Ｅ）、自热物质和

混合物（类别１、２）。

犃．２．４　混合物的易燃性

混合物（介质）的易燃性按相应ＧＢ３００００的规定进行评估。

犃．３　毒性

犃．３．１　有毒介质和急性毒性

按照《危险化学品目录（２０１５版）》和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８的规定，压力管道涉及的有毒介质应根据其急性

毒性进行分类，见表Ａ．３。

表犃．３　急性毒性类别

接触途径 单位
危害类别１

（剧毒）

危害类别２

（有毒）

危害类别３

（有毒）

经口ＬＤ５０ ｍｇ／ｋｇ ≤５ ≤５０ ≤３００

经皮ＬＤ５０ ｍｇ／ｋｇ ≤５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吸入气体ＬＣ５０ ｍＬ／Ｌ ≤０．１ ≤０．５ ≤２．５

吸入蒸汽ＬＣ５０ ｍｇ／Ｌ ≤０．５ ≤２．０ ≤１０

吸入粉尘和烟雾ＬＣ５０ ｍｇ／Ｌ ≤０．０５ ≤０．５ ≤１．０

　　注１：ＬＣ５０（吸入４ｈ，５０％致死浓度）：化学品在空气中或水中造成一组试验动物５０％（一半）死亡的浓度。

注２：ＬＤ５０：一次全部给予造成一组试验动物５０％（一半）死亡的化学品数量。

注３：表中的吸入临界值以４ｈ接触试验为基础，根据１ｈ接触产生的现有吸入毒性数据的换算：对于气体和蒸

汽，除以因子２，对于粉尘和烟雾，除以因子４。

注４：《危险化学品目录（２０１５版）》中注明的剧毒介质可视为急性毒性类别１。

犃．３．２　混合物的毒性

混合物（介质）的毒性应按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８中规定的混合物分类标准进行评估。

犌犅／犜２０８０１．１—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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